中共龙胜各族自治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2016年度龙胜县直属机关工委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单位构成 
中共龙胜各族自治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为全额拨款党政群机关单位，增挂龙胜各族自治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武装部牌子。
（二）人员构成  

行政编制人数4人，后勤服务聘用人员控制数1人。
其中：实有在职行政人员3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2人。  

二、2016年度预算编制情况
（一）收入预算安排
 2016年部门收入预算安排824052.26元（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收入）。
（二）支出预算安排
2016年支出预算按照“人员支出按标准，公用经费按定额，项目支出按财力可能”的原则安排，本年度支出预算为824052.26元。 其中：基本支出460052.26元， 项目支出364000元。
1. 基本支出明细：

（1） 工资性支出(统发) 162,643.00元
（2） 公务员医疗（在职）7,821.60元
（3） 离退休支出171,267.40元
（4） 住房公积金18,771.84元
（5） 医疗保险13,296.72元
（6） 公务费（标准）7,500.00元
（7） 养老保险31,286.40元
（8） 交通补贴25,800.00元
（9） 定额福利费720.00元
（10） 工伤保险782.16元
（11） 生育保险782.16元
（12） 离退休人员公用经费2,000.00元
（13） 独生子女费120.00元
（14） 职业年金12,514.56元
（15） 公务员医疗（退休）4,746.42元
2. 项目支出明细：

（1） 武装工作经费50,000.00元
（2） 机关党建工作经费60,000.00元
（3） 党建品牌创建活动经费20,000.00元
（4） 基层党组织联谊活动经费30,000.00元
（5） 离退休党员活动经费30,000.00元
（6） 纪工委办公、办案经费20,000.00元
（7） 机关党员培训费44,000.00元
（8） 机关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经费30,000.00元
（9） 会议费40,000.00元
（10） 公务接待费20,000.00元
（11） 公务用车经费20,000.00元
我委将严格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市、县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和会议费等一般性支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预算资金效益；落实预算信息公开要求，稳步推进预算公开，提高预算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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